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荔湾府行复〔2018〕135 号 

 

 

行政复议决定书 
 

申请人：黄某。 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荔湾区综合行政执法局。 

 

申请人黄某（以下简称申请人）不服被申请人广州市荔湾区

综合行政执法局（以下简称被申请人）不履行法定职责，向广州

市荔湾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已依法

予以受理，现已审查终结。 

申请人请求： 

确认被申请人未履行查处海中南约某号违建的职责，责令被

申请人依法查处海中南约某号违建。 

申请人称： 

申请人于 2018 年 4 月开始多次打电话到中南街综合行政执

法队投诉海中南约某号黄某联抢建违法建设，也多次致电热线电

话 12345、12319、12388 反映。因被申请人执法不力，有时不到

场执法导致申请人一方与某房业主方发生冲突。涉案违建宅基地

证载几十平方，现在已违建至大约三百平方。被申请人就算到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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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处理也只是走过场，仅发出责令停工通知，而没有实际手段让

违建人停工。 

被申请人答复称： 

荔湾区海中南约某号为荔湾区中南街宅基地房屋，屋主黄某

联，穗郊字第 293595 号《农村（墟镇）宅基地使用证》证载建基

面积 50.5 平方米，两层，总面积 105 平方米。2018 年 1 月 19 日，

广东中星检测鉴定有限公司受托对上址房屋进行鉴定，鉴定结果

为“严重损坏房”。2018 年 3 月，产权人在上址重建房屋。2018

年 4 月 18 日，被申请人下辖中南街执法队巡查发现该址正在建设

基础地台，建筑面积 81.48 平方米，涉嫌违建，当场发出责令限

期改正通知书，要求当事人立即停止施工。中南街执法队根据房

屋状况，先后于 2018 年 5 月 7 日、7 月 19 日、10 月 9 日、11 月

12 日向建设人作出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，要求其立即停止施工。

2018年 9月，当事人向中南街海中股份经济联合社提出建房申请，

联社同意建设。目前房屋建基面积 81.48 平方米，未占用集体公

共土地，已建至 3 层，涉案工地处于停工状态，符合荔湾区宅基

地建设备案范围。被申请人已对投诉涉案地址建档备查并加强巡

查，正在依法履行职责之中，请求依法驳回申请人的复议请求。 

本府查明： 

2018 年 4 月 18 日，被申请人执法人员到荔湾区中南街海中

南约某号进行检查，发现现场未经规划许可正在建房施工，施工

进度为建设基础地台，建筑面积 81.48 平方米，发出《责令限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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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正通知书》，责令违建人立即停止施工。2018 年 5 月 9 日，被

申请人对违建人黄永联进行询问调查，违建人承认建房占地面积

81.48 平方米，比宅基地证载面积大 30.98 平方米。被申请人对上

述违建继续跟进处理，分别于 2018 年 5 月 7 日、7 月 19 日、10

月 9 日、11 月 12 日发出《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》，责令违建人立

即停止施工。2018 年 10 月 17 日，被申请人受理了申请人于 2018

年 10 月 11 日通过信访反映上述违法建设的投诉。2018 年 11 月

21 日，被申请人作出《荔湾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关于投诉举报违法

建设处理情况告知书》（〔2018〕荔综执法信处字 408 号），回复申

请人称，已依法介入调查，目前处于停工状态，下一步，街执法

队将依程序继续推进调查、处理工作。申请人以被申请人未履行

法定职责为由于 2018 年 11 月 29 日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，复议请

求为确认被申请人未履行查处海中南约某号违建的职责，责令被

申请人依法查处海中南约某号违建。 

另查，据《农村（墟镇）宅基地使用证》（穗郊字第 293595

号）显示，使用人黄某联，宅基地座落东漖区公所海中乡六生产

队，宅基地面积 50.5 平方米，二层，建筑面积 105 平方米。行政

复议期间，被申请人于 2018 年 12 月 7 日到现场检查，发现上述

违法建设建至四层模板，已停工。 

本府认为： 

根据《广州市违法建设查处条例》第四条第一款“……市、

区、县级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关按照职责分工查处违法建设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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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规定，被申请人具有对违法建设行为进行查处的行政职能。 

根据《广州市违法建设查处条例》第二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规

定：“本条例所称违法建设，是指违反城乡规划管理有关法律、法

规规定的下列情形:(一)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

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”、第十七条规定：“城市管

理综合执法机关、镇人民政府发现在建违法建设的，应当采取责

令立即停止违法建设、查封施工现场、扣押施工工具、依法拆除

等合法有效措施予以制止”、第十八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规定：“有

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认定为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

影响的违法建设:（一）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，且违反控制

性详细规划的强制内容、规划条件或者城乡规划技术标准建设的

建筑物、构筑物或者超过合理误差的建筑部分”，被申请人自 2018

年 4 月起发现申请人投诉的海中南约某号涉嫌违法建设行为，多

次发出责令停止建设通知。但是涉案建筑物未经规划许可超出宅

基地证载面积进行建设，从建设基础地台建设至四层模板，已涉

嫌构成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影响的违法建设，至申

请人提出本案行政复议，被申请人仍未对申请人的投诉开展立案

调查，仅答复申请人“将依程序继续推进调查、处理工作”，其怠

于履行职责的行为应予确认违法。 

本府决定：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

（三）项第 5 目的规定，作出如下决定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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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确认被申请人对申请人投诉的荔湾区中南街海中南约某

号涉嫌违法建设行为怠于履行查处职责的行为违法。 

二、责令被申请人自本行政复议决定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 60

日内对申请人关于荔湾区中南街海中南约某号涉嫌违法建设的投

诉重新作出处理，并在处理结束后 7日内将处理结果书面告知申

请人。 

申请人如不服本府复议决定，可在收到本《行政复议决定书》

之日起 15 日内，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。 

 

 

 

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 

2019 年 1 月 25 日 

 
 
 

 


